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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父亲带着 3 岁女童在儿童
乐园游玩， 意外被蹦床弹开导

致孩子手臂骨折， 家长心疼之
余， 就赔偿事宜与游乐园方面

展开协商却始终无法达成一

致。 华泾镇司法所调解员在接
到这一投诉事件后 ， 主动介

入， 从事发监控入手明确各方
责任归属问题， 最终通过释法

说理降低了家长一方原本过高

的诉求， 使得调解达成圆满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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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游乐园意外骨折

家长与园方协商未果

去年 9 月的一天， 市民李先生带着 3 岁的

女儿来到某商场内的儿童乐园游玩， 结果在蹦

床上被弹开导致孩子手臂骨折。 事后， 孩子被

送医就诊， 乐园也当场先行垫付了医药费 1 万

元。 一个月后， 李先生就医药费、 护理费等与

乐园交涉， 但因为双方对于赔偿的费用分歧较

大， 在协商无果之下， 李先生无奈投诉至

“12315” 热线。

华泾镇司法所调解员罗艳红接到投诉后，

当即去儿童乐园调查。 通过视频和现场工作人

员了解到， 乐园面向的都是低龄儿童， 所以规

定每个孩子都必须由一名家长陪同方可入园，

以免发生意外。 在李先生陪女儿玩蹦床的同时，

一位家长看到李先生隔壁蹦床没人玩， 就带着

自己的孩子过去了。 就在同一时间， 李先生的

女儿看到有小朋友过来玩， 立刻跑过去。 看到

有孩子过来， 该家长立马离开蹦床， 就在离开

的一刹那， 李先生的女儿被蹦床弹开， 落地后

发现手臂骨折。

明确当事各方责任

特请律师释明法理

调解中， 双方争议最大的是责任归属问题。

园方认为家长是首要责任人， 加上第三方的责

任， 园方只需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 因为购买

了公共责任险， 赔偿数额将会按照保险公司给

定的赔付。

而李先生一方则认为， 家长固然是监护人，

但若园方的设施安全有保障， 没有其他家长的

介入， 意外是可以避免的， 虽然事发后园方已

向保险公司理赔， 但给出的赔偿金额远远不如

实际所产生的损失， 故而不足部分全部应该由

园方承担。

而争议中涉及的第三方责任人在园方的多

次沟通中， 因李先生索赔过高而拒绝调解， 调

解一度陷入焦灼。

调解员再次仔细查看了事发视频， 通过视

频， 调解员可以看到李先生在看护孩子的过程

中是边玩手机边照护孩子， 虽在孩子跑过去的

一瞬间立即冲过去， 仍没拦住女儿， 其责任的

占比较重。 作为第三方介入的家长， 虽然是导

致本次意外的直接原因， 但并非是有意而为之，

并且符合园方游玩的规则。 在意外发生后， 因

沟通不畅导致不愿配合调解， 要求对方通过诉

讼解决。 而李先生也一度表明自己不会通过诉

讼来解决此次纠纷， 坚持由园方赔偿。

调解员为了防止矛盾激化， 也为防止在调

解中因诉求过高而调解不成， 特请律师单独为

李先生分析和开导。 经过法律的宣传， 以及相

关案例的举证， 李先生放弃了原先的过高诉求，

提出了合理的索赔方案。 接着调解员又多次与

园方负责人沟通， 让保险公司在原先的赔偿额

度上提升， 虽然过程冗长而繁琐， 但最终在多

方的努力下终于松口， 园方又同意额外补偿一

些费用。 这场纠纷总算得到圆满化解。

【案例点评】

根据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八条规

定： “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宾馆、 商

场、 餐馆、 银行、 机场、 车站、 港口、 影剧院

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 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第四十九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 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

伤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

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

少的收入。” 《民法典》 第二章第一千一百七十

九条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 应当

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 营养费、 住院

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本案中， 受害人年纪

为学龄前儿童， 虽然最终园方为其补偿了相应

的费用， 但也提出了警醒： 乐园是孩子散放天

性的地方， 不要让乐园变成悲剧的源发地。

小女孩儿童乐园出意外谁之责？
华泾镇司法所明确责任归属释法说理促和解

□法治报记者 金勇

2021 年 9 月 ， 家住某小
区的居民薛某来到杨浦区控江

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向调解
员反映， 其邻居陆某私自在公

共楼道安装摄像头。

薛某认为摄像头侵犯了其

隐私 ， 曾试图多次与陆某沟
通， 但陆某称最近小区有丢失

物品的情况， 自己放在走廊的
物品有时也不翼而飞， 自己是

为了防止走廊的物品丢失才安

装的监控， 并没有监控邻居日

常生活的目的， 对薛某的要求

不予理睬。

薛某表示， 陆某一直不肯

拆除摄像头， 矛盾没有得到妥

善解决。 无奈之下， 薛某向调

委会求助 ， 希望能解决此纠
纷。

邻居不肯拆除摄像头

调解员耐心释法说理

接到薛某反映的问题后， 调解员来到薛某

家门口进行实地查看， 确实看到陆某在公共走

廊区域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调解员向陆某说明

了来意， 陆某的态度并不友好。 调解员询问陆

某安装摄像头的原因， 陆某解释到， 因为自己

放置在走廊的东西常常无故失踪， 同时最近小

区的治安较差， 安装摄像头是希望起到保护自

身财产的作用。

调解员表示， 陆某有安全意识是好事， 但

摄像头装在公共走廊里， 邻居们的一举一动都

可以被陆某看到， 邻居会觉得像是被监视着，

调解员征求陆某意见是否愿意拆除摄像头。 陆

某认为， 装摄像头也是为大家好， 坚持认为自

己没错， 并逐渐开始对调解员态度不友好。

见此状况， 调解员向陆某解释， 根据 《民

法典》 第一百一十条规定：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 姓名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 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隐私权

是自然人的基本权利。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

十二条规定：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刺探、 侵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

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

私密信息。 以及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 除法

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 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实施进入、 拍摄、 窥视他人的住

宅、 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拍摄、 窥视、 窃听、

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等行为。

调解员详细地向陆某讲解相关法条。 同时，

调解员还告诉陆某， 隐私是一种与公共利益、

群体利益无关， 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

便知道的个人信息， 以及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

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 陆某监控拍摄的

范围是公共走廊， 事实上对邻居薛某的隐私权

造成了威胁， 安装摄像头的行为已然构成隐私

权侵权。

引导换位思考

化解相邻纠纷

调解员又向陆某讲述了相关司法判例： 我

国法律关于个人能否安装监控并没有明确的规

定， 根据“法无禁止即自由” 的法理， 按理说

陆某是有权安装监控的。 但行使个人权利的前

提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虽然陆某指出， 安装摄像头是为了保护自

己的财产， 并不是为了偷窥别人个人隐私， 但

由于监控的范围是公共走道， 涉及了他人的隐

私权， 此时存在个人财产安全利益与他人隐私

权利益之间相互冲突。 在司法判例中， 当涉及

侵犯他人隐私权的情况下， 法官通常会判决个

人的安全利益让位于他人的隐私权益， 判决安

装摄像头的行为构成侵犯隐私权。

看到陆某若有所思， 调解员引导陆某进行

换位思考， 若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被人监视，

产生不自在的感觉是很自然的， 这种行为肯定

会侵扰他人心理上、 精神上的安宁， 让一个正

常理性的人高度反感。

同时， 邻居之间要相处的时间很长， 因为

安装摄像头而引起邻里矛盾非常不值得。 陆某

听后承诺会尽快拆除摄像头。 薛某则认为， 只

要拆除摄像头， 自己心中的顾虑就消除了， 大

家以后还是和谐友好的邻居。 最终， 陆某承诺

拆掉私自装在公共区域内的摄像头并致歉。 一

场因监控摄像头引发的相邻纠纷圆满化解。

【案例点评】

近年来， 因为人们的安全意识和隐私保护

意识日益增强， 有不少人会在家中及四周安装

监控摄像头， 这一做法为家庭财产安全提供了

一定的保障， 但往往因此而损害了他人的隐私

权， 引发了不少的邻里矛盾。

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不是随心所欲的， 其基

础必定建立在不能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上。

所以， 公民在行使自身权利的同时， 要尊重他

人的权利， 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邻里矛盾纠纷的产生大多是因为邻居间的

态度不好， 少来往， 邻里之间便会不理解、 不

配合， 导致邻里关系恶化。 调解员通过搭建邻

里相互沟通的平台， 让双方心平气和地进行交

流， 才能在邻里矛盾纠纷中先讲理再说法。

调解员对纠纷争议的现场情形不能单听当

事人陈述， 还应亲自前往实地勘察， 了解情况，

不偏听偏信， 避免了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

理” 的尴尬状况。

调解员采取法、 理、 情深度融合的调解技

巧， 通过引导， 让双方 “换位思考” 站在相对

方所处的环境去想问题， 从而达到邻里矛盾的

化解， 让邻里和睦共处。

自家门口装监控为何不可以？
调解员先讲理再说法化解相邻纠纷


